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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３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１．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恒星科技”）发行本期融资券

（以下简称“融资券”）已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为本期融资券的主承销商。

２．

本期发行金额共计面值

２

亿元人民币融资券，期限

３６６

天。

３．

本期融资券的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

的除外）。

４．

本期融资券在债权债务登记日的次一工作日，即可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

投资者之间流通转让。

５．

本公告仅对发行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有关

事宜向投资者作扼要说明，不构成对本期融资券的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了解本期融资券

的详细情况，敬请阅读《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

明书》，该募集说明书已刊登于上海清算所网站（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和中国货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二、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我国

、

中国

：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行人

、

公司

、

指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券

：

指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募集说明书

：

指

《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

书

》

本期发行

：

指本公司本次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公开发售河南恒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人民币

２

亿元

注册金额

：

人民币

４．５

亿元

人民银行

：

指中国人民银行

交易商协会

：

指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银行间市场

：

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上海清算所

：

指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

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

指主承销商为本期发行组建的包括各承销商在内的承销团

簿记管理人

：

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期发行基本情况

融资券名称

：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人

：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

参见募集说明书

“

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机构

”

一章中的承销商

接受注册通知书

：

中市协注

［

２０１１

］

ＣＰ２６０

号

发行金额

（

面值

）：

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注册金额

：

人民币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融资券期限

：

３６６

天

发行价格

：

本期融资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

以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为一个认购单位

发行对象

：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

起息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兑付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遇中国法定节假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

担保

：

本期融资券不设立担保

承销方式

：

组织承销团

，

余额包销

簿记管理人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簿记建档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９

：

００

至

１２

：

００

缴款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信用评级

：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的短期融资券信用级别为

Ａ－１

，

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为

Ａ＋

托管机构

：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方式

：

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

，

投资人认购的本期融资券在托管机构开立

的托管账户

（

含

Ａ

类

、

Ｂ

类和

Ｃ

类账户

）

中托管记载

兑付办法

：

本期融资券到期日前由本公司按有关规定在主管部门指定的信息

媒体上刊登

“

兑付公告

”。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

，

本期融资券的

兑付由上海清算所代理完成兑付资金的支付工作

。

相关事宜将在

“

兑付公告

”

中详细披露

上市交易

：

本期融资券在债权债务登记日的次一工作日即可上市交易

交易市场

：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税项

：

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

，

投资者投资本期融资券应缴纳的税款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

适用法律

：

本期融资券的所有法律条款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发行范围

：

本期融资券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

中国法律

、

法

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发行

四、本期发行安排

１．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通过中国货币网、 上海清算所网等网站公布：《河南恒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等。

２．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簿记建档，承销团成员于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将加盖公章的《申购要

约》传真给簿记管理人，簿记管理人据此统计有效申购量。

３．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１６

：

００

前，簿记管理人向中标承销团成员传真《河南恒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认购确认及缴款通知书》。

４．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１２

：

００

前， 承销团成员将本期短期融资券认购款划至发行人指定

的缴款账户。 如承销团成员不能按期足额缴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和签订的

“承销团协议”有关条款办理。

５．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为短期融资券债权债务登记日。

６．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１７

：

００

前，发行人向上海清算所提供本期短期融资券的《资金到账

确认书》。 如承销商不能按期足额缴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和签订的“承销团

协议”有关条款办理。

７．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货币网、上海清算所网等网站公告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

规模、发行价格、发行收益率、发行期限等情况。

８．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本期短期融资券开始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流通转让。

五、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发行人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焦湾村

法定代表人：谢保军

联系人： 白彭尊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９５８５７７７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９５８５７７６

主承销商

／

簿记管理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北京东路

６８９

号东银大厦

１５

楼

２００００１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联系人：王宇、翁永盛、何晓凤、孔建钧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６１６２８１

、

６１６１６４１０

、

６１６１６４８６

、

６１６１６４８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６０４２１５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股票简称：

ＳＴ

当代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４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五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 本次会

议通知以当面送达书面文件及电子邮件、传真方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春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大同市明珠商业网点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债务转移协议及资产转让协

议、抵押担保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事项为关联交易，但公司现任全部董事与大同市明珠商业网点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故在表决时全部

９

名董事都有权行使表决权，无须回避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的编号为

２０１１－３５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大同市

明珠商业网点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债务转移协议及资产转让协议、抵押担保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务转移及资产转让、抵押担保涉及相关

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关于改选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公司现任董事颜国钮先生因工作变动，其本人以书面方式向董事会提出辞职报告，申请辞去董事职

务，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其辞职申请在本次董事会后生效。为使公司董事会组成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和保证公司各项工作正常开展，经控股股东厦门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公司董事会决

定提名郭艺声先生（简历附后）为第五届董事会新任董事候选人。本次董事会提名的董事候选人郭艺声先

生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当选后正式履职，任职期限到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止。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以上一、二、三项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宜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的编号为

２０１１－３７

《山西当

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附：郭艺声先生简历

郭艺声，男，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出生。 经济师、注册证券分析师。 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 历任厦门旭飞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证券部经理、董事会秘书、董事、副总经理；广东旭飞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副主任、投资总监、股改小组组长；厦门鑫鼎盛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副总裁、杭州分公司总裁；德邦证券公司

浦东南路营业部营销总监；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投资总监。现任厦门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裁。

郭艺声先生现在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厦门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股票简称：

ＳＴ

当代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５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大同市明珠商业网点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债务转移协议》及《资产转让协议》、

《抵押担保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号在《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进行披露，公司股票交易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一、交易概述

１

、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为有效调整公司资产债务结构，改善财务状况，减轻短期偿债压力，推动公司资产注入及新业务尽快

开展，公司经与大同市明珠商业网点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同明珠”）协商一致，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的五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大同明珠签订了《债务转移协议》及《资产转让

协议》、《抵押担保协议》。公司拟定将经与公司所在地税务部门确认的、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欠缴各税务部

门总额为人民币

９５

，

５９８

，

８６０．０８

元（其中欠缴国税

３５

，

２５２

，

９７４．２６

元；欠缴地税

６０

，

３４５

，

８８５．８２

元）的税款转

由大同明珠承接，公司形成对大同明珠的普通负债。鉴于因税款转移公司形成了对大同明珠负债的情形，

公司拟定以拥有的部分流动资产（应收款项及存货）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０

号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作价

２８

，

０７４

，

５１５．５７

元抵顶给大同明珠，用

以冲抵一部分对大同明珠的负债。根据双方签订的《债务转移协议》、《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公司拟定以拥

有的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

３

，

５８９

，

０３２．２３

元；机器设备：账面价值

３

，

７７２

，

５４４．９０

元；运输设备：账

面价值

１１５

，

２２８．８０

元；专用设备：账面价值

２

，

２６１

，

８６８．０２

元；电子设备：账面价值

６５０．２４

元。 累计账面价值：

９

，

７３９

，

３２４．１９

元） 和无形资产 （五宗土地使用权： 面积总计

１

，

０４４

，

８８５

平方米； 账面价值合计：

６４

，

２４５

，

６９４．５３

元；该五宗土地中其中

４

宗位于大同市口泉新东街、

１

宗位于大同市忻州窑

５９

公路东侧）抵押给大同

明珠，作为公司对偿还大同明珠负债的担保。

２

、交易双方关联关系说明

因厦门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取得本公司股权至本次交易协议签订日未超过

１２

个月，本公司原实际

控制人与大同明珠现实际控制人同属于大同市国资委，鉴于此历史渊源关系，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

１０．１．３

和

１０．１．６

规定，本次交易行为当属关联交易。

３

、交易的表决及回避

在本次董事会审议公司与大同明珠签订《债务转移协议》及《资产转让协议》 、《抵押担保协议》的议

案时，公司现任

９

名董事全部为厦门当代入主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新当选的董事，公司现任全部董事与大同

明珠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故在表决时全部

９

名董事都有权行使表决权，无须回避表决。

在董事会拟将该议案提交本次会议审议前，董事会已将相关事项提前提交独立董事审查并获得全部

３

名独立董事对该等事项的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等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

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４

、本次签订协议涉及事项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同市明珠商业网点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忠；

注册资本：

２５７７．１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４０２００１０００２２４７１

；

公司住所： 大同市新建北路

３０

号；

成立日期：二

○○

二年五月十七日；

经营范围：商业网点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工程机械、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家用电器、汽车

配件、服装家具、办公设备（以上国家禁止经营专项审批的除外）。

股权结构： 大同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办公室持有公司

９９．５３０５％

股份， 内部职工持有公司

０．４６９５％

股

份。 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大同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４８

，

２９０

，

６５３．６８ ４８

，

２９３

，

８１４．５１

净资产

２１

，

３２２

，

４１８．５７ ２１

，

１８１

，

３１４．２９

营业收入

０ ０

净利润

－３３８

，

４５９．６０ －１４１

，

１０４．２８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鉴于因税款转移公司形成了对大同明珠负债的情形，公司拟定以拥有的部

分流动资产（应收款项及存货）抵顶给大同明珠，用以冲抵一部分对大同明珠的负债。 本次交易主要标的

为拟用于抵偿债务所涉及的部分流动资产（应收款项及存货）。

上述交易标的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２

、标的资产的帐面价值和评估价值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１６００１２

号审计报告，拟用于抵偿债务

所涉及的部分流动资产（应收款项及存货），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账面原值

２２４

，

３５０

，

７２９．４８

元，账面净值

３

，

５５７

，

８４８．９１

元。

根据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０

号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为基准日，运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用于抵偿债务所涉及的部分流动资产（应收款项及存货）评估价值

２８

，

０７４

，

５１５．５７

元，增值

２４

，

５１６

，

６６６．６６

元，增值率

６８９．０９％

。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拟用于抵偿债务所涉及的部分流动资产（应收款项及存货）价格以评估价为交易定价依据。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债务转移协议

１

、双方同意，本公司应缴各税务部门总额为人民币

９５

，

５９８

，

８６０．０８

元的税款转移由大同明珠承担， 上

述应缴税款转移后，本公司形成对大同明珠

９５

，

５９８

，

８６０．０８

元的负债。

２

、本公司同意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向大同明珠清偿上述负债；作为对上述负债的担保，本

公司同意以拥有的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由双方另行签署《抵押担保协议》。

３

、大同明珠同意，在承接本公司应缴各税务部门的总额为人民币

９５

，

５９８

，

８６０．０８

元的税款的同时，一

并承担与该应缴税款有关的从债务，但该从债务专属于本公司自身的除外。 大同明珠保证依照税务部门

的要求缴纳本协议项下的应缴税款及基于该等应缴税款产生的有关费用，因大同明珠延迟缴纳所产生的

费用，由大同明珠承担。

（二）资产转让协议

１

、本公司将应收款项及存货以评估值作价人民币

２８

，

０７４

，

５１５．５７

元转让给大同明珠，用以冲抵本公司

因向大同明珠转让应缴税款对其形成的负债。 上述冲抵完成后，本公司对大同明珠的负债金额由

９５

，

５９８

，

８６０．０８

元减为

６７

，

５２４

，

３４４．５１

元。

２

、本公司同意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向大同明珠清偿经冲抵以后对大同明珠的

６７

，

５２４

，

３４４．５１

元负债，并将名下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大同明珠，作为偿还该项负债的担

保，由双方另行签订《抵押担保协议》。

（三）抵押担保协议

１

、抵押物：本公司以拥有的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电子设备）和无形

资产（五宗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物抵押给大同明珠，作为偿还所欠大同明珠

６７

，

５２４

，

３４４．５１

元负债的担保。

２

、担保范围：抵押担保的范围与本公司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范围相同，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

３

、抵押权的实现：本公司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双方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双方届时可以协

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双方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

的，大同明珠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物。 抵押权实现时的抵押物价值参考届时的评估值及有

关法律法规确定。 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本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由

本公司继续清偿。

上述三项协议经双方签署后，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大同明珠签订的《债务转让协议》及《资产转让协议》、《抵押担保协议》所涉及事项完成

后，可有效减轻公司的债务压力，优化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为公司成功实现业务转型创造一定条件，

为公司今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本次资产转让协议中涉及的流动资产评估增值

２４

，

５１６

，

６６６．６６

元，其中，应收款项账面余额

２２２

，

２６１

，

５４６．９１

元，账面价值

２

，

１９２

，

４６６．７１

元，评估值为

２７

，

２６３

，

８２８．０５

元；存货账面价值

１

，

３６５

，

３８２．２０

元，评估值为

８１０

，

６８７．５２

元。 考虑到资产转让过程中产生的税费，预计本次资产转让完成后，将使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资本公积）增加

２４

，

９３３

，

５４４．４６

元，净利润减少

５７３

，

２９９．９６

元。 关于本次资产转让对公司资本公积、净利

润的影响，已经公司聘请的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确认。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债务转移及资产转让、抵押担保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拟进行债务转移及资产转让、抵押担保事项及签订的《债务转移协议》及《资产转让协议》、《抵押

担保协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拟进行的资产转让事项所涉及资产经聘请的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中介机构进行审计和评估，并以评估值为转让定价，定价公允、公平、合理；本次拟进行的资产转让事项已

构成关联交易，但参会的全部

９

名董事中，无关联董事，故不存在回避表决情况，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完

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要求，董事会决议有效。

公司本次与大同明珠拟进行的债务转移及资产转让、抵押担保相关事项及所签订的相关协议遵循了

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有利于促

进公司今后经营和发展，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表示认可、同意。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五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五届监事会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与大同市明珠商业网点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债务转移协议》、《资产转让协议》、《抵押担

保协议》；

４

、独立董事就本次债务转移及资产转让、抵押担保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５

、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０

号评估报告；

６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１６００１２

号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股票简称：

ＳＴ

当代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６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监事会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五届监事会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

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连伟彬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与大同市明珠商业网点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债务转移协议及资产转让协议、

抵押担保协议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对此次债务转移及资产转让、抵押担保事项形成如下意见：

公司此次签订的《债务转移协议》及《资产转让协议》、《抵押担保协议》涉及的相关事项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资产转让事项涉及的资产以评估值定价公允合理，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的决议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实施的债务转移及

资产转让、抵押担保事项，完全符合公司实际，有利于促进公司今后经营和发展。 监事会表示认可、同意。

公司监事会同时承诺，在董事会将债务转移及资产转让、抵押担保相关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公司监事会将会持续监督并督促公司董事会、经营层按照与大同明珠签订的《债务转移协议》及《资产

转让协议》、《抵押担保协议》约定，积极有效地完成此次债务转移及资产转让、抵押担保的相关事项，以切

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股票简称：

ＳＴ

当代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７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五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时

３０

分；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大同市魏都大道

３７０

号益丰商务大厦

Ａ

座

１８

层

Ａ１Ａ２

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 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投票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

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公司与大同市明珠商业网点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债务转移协议及资产转让协议、

抵押担保协议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务转移及资产转让、抵押担保涉及相关事

宜的议案》。

（三）审议《关于改选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是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星期三），凡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星期三）下

午交易结束后在深圳证券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等。

四、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３．

异地股东采用传真或信函方式亦可办理登记。

（二）

．

登记地点：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魏都大道

３７０

号益丰商务大厦

Ａ

座

１８

层

Ａ１Ａ２

公司证券管理部

（三）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１２

月

２７

日每天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３０

。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７３

。

２．

投票简称为“当代投票”。

３．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４．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次类推。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对应价格为

１００

元。

具体如下表：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

代表以下所有议案

） １００．００

议 案

（

一

）

关于公司与大同市明珠商业网点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债务转移

协议及资产转让协议

、

抵押担保协议的议案

１．００

议 案

（

二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务转移及资产转

让

、

抵押担保涉及相关事宜的议案

２．００

议 案

（

三

）

关于改选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３．００

③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表决

申报不得撤单。

⑤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

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

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

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

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六、其它事项

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公司地址：山西省大同市魏都大道

３７０

号益丰商务大厦

Ａ

座

１８

层

Ａ１Ａ２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２

—

５１１５９９１

传 真：

０３５２

—

５１１５９９８

联 系 人：李明华 刘桂叶

特此公告。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请对各项议案明确表示赞成、反对、弃权）。 我单位（个人）对本次会议议案

未明确表达意见的，受托人

□

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表决。

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１

、审议《关于公司与大同市明珠商业网点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债务转移协议及资产转让协议、抵

押担保协议的议案》。 投（赞成票、反对票、弃权票）。

２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务转移及资产转让、抵押担保涉及相关事宜

的议案》。 投（赞成票、反对票、弃权票）。

３

、审议《关于改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投（赞成票、反对票、弃权票）。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 ）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中原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费率

优惠的活动。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上述活动适用基金范围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１

）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２

）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３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５

）

华商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６

）

华商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７

）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８

）

华商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９

）

华商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１０

）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华

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业务，并对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进行限制， 即每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上述单只基金的最高

金额为人民币

３

万元（含）。 上述基金恢复办理正常申购、转换转入及大额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活动内容：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起，投资者通过中原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上述基金的

申购业务，并扣款成功，可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原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

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三、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

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

业务、定期定额申购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２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中原证券的安排和规

定为准。

３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

０３７１－９６７２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２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

０１０－５８５７３３０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投资各基金前，

请务必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投资收益。投资有

风险，选择须谨慎。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新增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起中原证

券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销售业务，并同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及基金转换业务。

投资者可在中原证券的网上交易系统及所在下列

２７

个城市的营业网点办

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基金转换等业务：北京、上海、深圳、青

岛、杭州、石家庄、天津、济南、长沙、西安、郑州、开封、信阳、南阳、平顶山、漯

河、驻马店、濮阳、安阳、新乡、鹤壁、许昌、周口、焦作、三门峡、商丘、洛阳。 （如

有变化请以中原证券公告为准）

一、新增代销机构及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１

）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２

）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６３０００３

；

Ｂ

类

６３０１０３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５

）

华商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６

）

华商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６３０００７

；

Ｂ

类

６３０１０７

）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８

）

华商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６３０００９

；

Ｃ

类

６３０１０９

）

华商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１０

）

二、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１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原

证券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中原证券于约定

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

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２

、投资者可与中原证券自行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最低扣款金额为人

民币

１００

元（如有调整，请以中原证券公告为准）。

３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购费率等同于正常申购费率，计费方式等同于

正常的申购业务。

４

、投资者可与中原证券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固定扣款日期应遵循中

原证券的相关规定。

５

、投资者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相关流程和业务规

则请遵循中原证券的有关规定。

三、开通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１

）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２

）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６３０００３

；

Ｂ

类

６３０１０３

，

Ａ

类和

Ｂ

类之间不能互相转换）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５

）

华商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６

）

华商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６３０００７

；

Ｂ

类

６３０１０７

，

Ａ

类和

Ｂ

类之间不能互相转换）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８

）

华商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６３０００９

；

Ｃ

类

６３０１０９

，

Ａ

类和

Ｃ

类之间不能互相转换）

华商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１０

）

四、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１．

本公司旗下基金办理日常转换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日（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或转换时除外）。 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系

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具体交易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投资者应参照

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２．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

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拟转出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

状态，拟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４．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即份额注册

日期在前的先转换出，份额注册日期在后的后转换出，如果转换申请当日，同

时有赎回申请的情况下，则遵循先赎回后转换的处理原则。 基金份额持有人

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５．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各转

出、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６．

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为

３００

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

部或部分基金份额基金转换，但某笔基金转换导致其在一个销售机构的保留

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５００

份时，该不足

５００

份基金份额部分将会被强制赎回。

７．

基金份额持有人对转入的基金份额持有期自转入日开始计算。 转入的

基金在赎回或转出时，按照自基金转入确认日起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或转

出确认日止的持有时段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计算赎回费。

８．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Ｔ＋１

日对基金份额持有人

Ｔ

日的基

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办理转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

权益登记。 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

况。

９．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换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出上一开放

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为巨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

具有相同的优先级，由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处理程序进行受理。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

限制， 但应最迟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告。

五、基金转换费用

１．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两

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

费率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转入份额保留到小数

点后两位，剩余部分舍去，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归转入基金财产所有。

（

１

）如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入总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费率

＝

转入基金适用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适用申购

费率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

＝

转入总金额

－

转入总金额

／

（

１＋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

差费率）

转入净金额

＝

转入总金额

－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

转入份额

＝

转入净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转换费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

（

２

）如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２．

对于实行级差申购费率（不同申购金额对应不同申购费率）的基金，以

转入总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计算申购补差费

用； 如转入总金额对应转出基金申购费或转入基金申购费为固定费用时，申

购补差费用视为

０

。

３．

转出基金赎回费的

２５％

计入转出基金资产。

４．

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均按基金合同、更新

的招募说明书规定费率执行，对于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费率优惠活动期间

发生的基金转换业务，按照本公司最新公告的相关费率计算基金转换费用。

六、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

转换申请：

１．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２．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

基金资产净值。

３．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它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

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份额的转出申请。

４．

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某笔转入或某笔

转出。

５．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６．

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可能对

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７．

法律法规规定或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基金暂停转换或暂停后重新开放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

会备案并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

０３７１－９６７２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２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

０１０－５８５７３３０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八、风险提示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华

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业务，并对定

期定额申购业务进行限制，即每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上述单只基金的最

高金额为人民币

３

万元（含）。 上述基金恢复办理正常申购、转换转入及大额定

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

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

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在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前，

请务必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投资收益。 投资

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８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９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１０

号中国有色大厦

６

层

６１１

会议

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武翔先生受董事长罗涛先生的委托主持了本

次会议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５４

人，代表股份

３６５

，

２４７

，

３０９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６４１６％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６

人，代

表股份

３１５

，

５７９

，

２８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１６５４％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４８

人，代表股份

４９

，

６６８

，

０２５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６．４７８５％

。

２

、出席会议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３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

了下列议案：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３６４

，

４２７

，

３２１

股，反对股份

７８４

，

８７５

股，弃权股份

３５

，

１１３

股，同

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７５５％

。

２

、逐项审议《本次配股发行方案的议案》

（

１

）审议配售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３６４

，

４２２

，

３２１

股，反对股份

７２０

，

０５６

股，弃权股份

１０４

，

９３２

股，同

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７４１％

。

（

２

）审议本次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３６４

，

４２２

，

３２１

股，反对股份

７２０

，

０５６

股，弃权股份

１０４

，

９３２

股，同

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７４１％

。

（

３

）审议本次配股价格和定价原则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３６４

，

４２２

，

３２１

股，反对股份

７３０

，

４１６

股，弃权股份

９４

，

５７２

股，同

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７４１％

。

（

４

）审议本次配股的配售对象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３６４

，

４２２

，

３２１

股，反对股份

７２０

，

０５６

股，弃权股份

１０４

，

９３２

股，同

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７４１％

。

（

５

）审议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３６４

，

４１９

，

３２１

股，反对股份

７２０

，

０５６

股，弃权股份

１０７

，

９３２

股，同

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７３３％

。

（

６

）审议发行方式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３６４

，

４１９

，

３２１

股，反对股份

７２０

，

０５６

股，弃权股份

１０７

，

９３２

股，同

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７３３％

。

（

７

）审议发行时间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３６４

，

４２２

，

３２１

股，反对股份

７２０

，

０５６

股，弃权股份

１０４

，

９３２

股，同

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７４１％

。

（

８

）审议承销方式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３６４

，

４１９

，

３２１

股，反对股份

７２０

，

０５６

股，弃权股份

１０７

，

９３２

股，同

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７３３％

。

（

９

）审议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３６４

，

４１９

，

３２１

股，反对股份

７２９

，

８５６

股，弃权股份

９８

，

１３２

股，同

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７３３％

。

（

１０

）审议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３６４

，

４２２

，

３２１

股，反对股份

７２５

，

２５６

股，弃权股份

９９

，

７３２

股，同

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７４１％

。

３

、审议《关于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３６４

，

４１５

，

００１

股，反对股份

７０９

，

５０７

股，弃权股份

１２２

，

８０１

股，同

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７２１％

。

４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３６４

，

４１５

，

００１

股，反对股份

６９５

，

３９５

股，弃权股份

１３６

，

９１３

股，同

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７２１％

。

５

、审议《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３６４

，

４２２

，

３２１

股，反对股份

６９６

，

８３５

股，弃权股份

１２８

，

１５３

股，同

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７７４１％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秦青、阎国强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